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６８３

证券简称：京投银泰 编号：临

２０１０－０５７

京投银泰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

本次会议不存在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

本次会议召开前不存在补充提案的情况

一

、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京投银泰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２０１０

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现场会议

（

总

第

５０

次

）

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２

日

１４

：

００

在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

２

号银泰中心

Ｃ

座

１７

层会议室召开

。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５

人

，

代表股份

４１１

，

２１３

，

７３６

股

，

占

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５５．５１％

。

会议由王琪董事长主持

，

公司部分董事

、

监事和高管出

席了会议

。

会议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

二

、

提案审议情况

会议经记名方式投票表决

，

审议通过以下议案

：

１

、《

关于收购上海礼兴酒店有限公司部分股权的议案

》：

代表股份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赞成比例 表决结果

全体股东

４１１

，

２１３

，

７３６ ０ ０ １００％

通过

２

、《

关于追加公司

２０１０

年银行委托贷款额度的议案

》：

代表股份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赞成比例 表决结果

全体股东

４１１

，

２１３

，

７３６ ０ ０ １００％

通过

三

、

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经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袁怀东律师

、

万华栋律师见证

，

并出具法律意

见书

。

该法律意见书认为

，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

，

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和表

决程序等

，

均符合相关现行法律

、

法规

、

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

会议合法有效

。

四

、

备查文件目录

１

、

京投银泰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２

、

关于京投银泰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

京投银泰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１１ 月１２日

证券代码：601628� � � � � 证券简称：中国人寿 编号：临 2010－032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保费收入公告

重要提示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按照财政部颁发的

《

保险合同相关会计处理规定

》，

本公司于

2010

年

1

月

1

日至

2010

年

10

月

31

日期间累计原保险保费收入约为人民币

2,782

亿元

。

按照

《

保险合同相关会计处理规定

》

执行前的要求

，

本公司于

2010

年

1

月

1

日至

2010

年

10

月

31

日期间累计原保险保费收入约为人民币

2,903

亿元

。

该

数据将于中国保监会网站

（

网址为

www.circ.gov.cn

）

公布

。

上述原保险保费收入数据未经审计

。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0 年 11 月 12 日

证券代码：601628� � � � � � � 证券简称：中国人寿 编号：临 2010－033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变更公告

重要提示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公司已完成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的公司注册地址变更登记

，

注册

地址变更为

"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16

号

"

。

特此公告

。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0 年 11 月 12 日

证券代码：600267� � � 股票简称：海正药业 编号：临 2010-24 号

浙江海正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二○一○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

一

）

本次会议没有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

（

二

）

本次会议没有新提案提交表决

。

一

、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浙江海正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

，

于

2010

年

11

月

12

日上午

9

：

00

在台州市椒江区公司会议室以现场会议方式召开

，

出席

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4

名

，

代表股份

256,994,745

股

，

占公司总股本的

53.12%

。

符合

《

公司法

》

等有关法律法规和

《

公司章程

》

的规定

。

本次会议由董事长白骅先生主持

，

公司董事

、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参加了会议

。

二

、

提案审议情况

经过与会股东审议讨论

，

采取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对各项提案进行了表决

，

做出如下

决议

：

（

一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修订

<

公司章程

>

部分条款的提案

》（

特别决议案

）

因公司实际情况变更

，

特对

《

公司章程

》

以下条款进行修订

：

1

、

第二条

原为

：

公司是依据

《

公司法

》

和其他有关法律和法规的规定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

以

下简称

"

公司

"

）。

公司经中国浙江省人民政府

[1998]12

号文批准

，

于一九九八年二月十一日以发起

方式设立

，

在中国浙江省工商行政管理局注册登记

，

取得注册号为

3300001001409

的企

业法人营业执照

。

公司公开发行股票后

，

于二

○○○

年七月十七日在中国浙江省工商行

政管理局完成变更登记

。

公司于二

○○

七年一月十八日在中国浙江省工商行政管理局

进行了变更登记

，

取得注册号为企合浙总字第

0002497

号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

公司于

二

○○

九年六月五日在浙江省 工 商行 政管 理局 进 行变 更登 记

，

取 得 注册 号为

330000000037277

号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

现修改为

：

公司是依据

《

公司法

》

和其他有关法律和法规的规定成立的股份有限公

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

公司经中国浙江省人民政府

[1998]12

号文批准

，

以发起方式设立

；

公司在中国浙江

省 工 商 行 政 管 理 局 注 册 登 记

，

取 得 企 业 法 人 营 业 执 照

，

营 业 执 照 号 为

330000000037277

。

2

、

第四十四条

原为

：

本公司召开股东大会的地点为

：

中国浙江省台州市椒江区外沙路

46

号

。

股东大会将设置会场

，

以现场会议形式召开

。

公司还将提供网络投票方式为股东参

加股东大会提供便利

。

股东通过上述方式参加股东大会的

，

视为出席

。

现修改为

：

本公司召开股东大会的地点为公司住所地或董事会认为适宜的地点

。

股东大会将设置会场

，

以现场会议形式召开

。

公司还将适时提供网络投票方式为股

东参加股东大会提供便利

。

股东通过上述方式参加股东大会的

，

视为出席

。

3

、

第一百一十八条

原为

：

董事会应当确定对外投资

、

收购出售资产

、

资产抵押

、

对外担保事项

、

委托理

财

、

关联交易的权限

，

建立严格的审查和决策程序

；

重大投资项目应当组织有关专家

、

专

业人员进行评审

，

并报股东大会批准

。

对外投资

、

收购出售资产方面

，

公司董事会可根据实际情况选择在国家法律

、

法规

允许的投资领域内进行对外投资

。

董事会运用公司资产作出的单项对外投资

、

收购出售

资产权限为不超过公司最近经审计的净资产的

10%

（

含

10%

）。

资产抵押方面

，

在公司资产负债率不超过

65%

的前提下

，

董事会有权决定单笔金额

占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8%

以下

（

含

8%

）

的贷款及财产或所有者权益的抵押

、

质押贷

款等事项

。

委托理财方面

，

董事会有权决定单笔金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净资产的

0.5%

（

含

0.5%

）

以下的委托理财事项

。

对外担保方面

，

除公司章程规定应由股东大会审议的对外担保事项外

，

其他的对外

担保必须取得董事会全体成员三分之二以上签署同意

。

涉及关联交易的事项根据有关规定执行

，

不适用本条

。

现修改为

：

董事会应当确定对外投资

、

收购出售资产或处置资产

（

资产核销等

）、

资

产抵押

、

融资

、

对外担保事项

、

委托理财

、

关联交易的权限

，

建立严格的审查和决策程序

；

重大投资项目应当组织有关专家

、

专业人员进行评审

，

并报股东大会批准

。

对外投资

、

收购出售资产或处置资产

（

资产核销等

）

方面

，

公司董事会可根据实际情

况选择在国家法律

、

法规允许的投资领域内进行对外投资

、

收购出售资产或处置资产

。

董事会运用公司资产作出的单项对外投资

、

收购出售资产

、

处置资产权限为不超过公司

最近经审计的净资产的

3%

（

含

3%

）

且金额不超过

1

亿元人民币

。

资产抵押

、

融资方面

，

在公司资产负债率不超过

65%

的前提下

，

根据公司自身的融

资需求

，

董事会有权决定单笔金额占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3%

以下

（

含

3%

）

的贷款及

财产或所有者权益的抵押

、

质押贷款等事项

。

对外担保方面

，

除公司章程规定应由股东大会审议的对外担保事项外

，

其他的对外

担保必须取得董事会全体成员三分之二以上签署同意

。

委托理财方面

，

董事会有权决定单笔金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净资产的

0.5%

（

含

0.5%

）

以下的委托理财事项

。

涉及关联交易的事项根据有关规定执行

，

不适用本条

。

4

、

第一百二十条 第

（

三

）

款

原为

：（

三

）

在董事会闭会期间

，

享有对收购出售资产

、

资产抵押等事项决策的权力

。

董事长运用公司资产作出的收购出售资产权限为不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净

资产的

5%

（

含

5%

）。

在公司资产负债率不超过

65%

的前提下

，

有权决定单笔金额占最近一期公司经审

计净资产

5%

以下

（

含

5%

）

的贷款及财产或所有者权益的抵押

、

质押事项

。

上述事项涉及关联交易的不适用本条规定

。

现修改为

：（

三

）

在董事会闭会期间

，

享有对收购出售资产

、

资产抵押等事项决策的

权力

。

董事长运用公司资产作出的收购出售资产权限为不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净

资产的

1.5%

（

含

1.5%

）

且金额不超过

5000

万元人民币

。

在公司资产负债率不超过

65%

的前提下

，

有权决定单笔金额占最近一期公司经审

计净资产

1.5%

以下

（

含

1.5%

）

的贷款及财产或所有者权益的抵押

、

质押事项

。

上述事项涉及关联交易的不适用本条规定

。

5

、《

公司章程附件

2

：

董事会工作规定

》

有关条款与上述修订内容不一致的

，

按照上

述修订后的

《

公司章程

》

条款修订

。

同意

256,994,745

股

，

占出席会议全体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100%

，

反对

0

股

，

弃

权

0

股

。

（

二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修订

<

关联交易制度

>

的提案

》

详细内容请参阅

《

浙江海正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制度

》，

已于

2010

年

10

月

25

日登载在上海证券交易所

（

www.sse.com.cn

）

网站上

。

同意

256,994,745

股

，

占出席会议全体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100%

，

反对

0

股

，

弃权

0

股

。

三

、

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会议经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李波律师

、

刘秀华律师现场见证

，

并出具了法

律意见书

（

法律意见书全文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

认为本公司本次

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

、

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等事宜

，

均符合法律法规及

《

公司章程

》

的有关规定

。

会议所通过的决议均合法有效

。

四

、

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股东大会决议

；

2.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

浙江海正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二○一○年十一月十三日

A股代码：600508� � � � � � A股简称：上海能源 编号：临 2010-10

上海大屯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

本次大会没有否决或修改议案的情况

；

■

本次大会没有新议案提交表决

。

一

、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公司

201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于

2010

年

11

月

12

日上午在上海市仁德路

79

号虹

杨宾馆

2

楼会议厅举行

。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

12

人

，

代表有表决权

股份

458,438,580

股

，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63.4326 %

，

符合

《

公司法

》

和

《

公司章程

》

有关规定

。

本次大会由公司副董事长义宝厚先生主持

，

部分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会议

。

二

、

议案审议情况

大会依照

《

公司法

》

及

《

公司章程

》

的有关规定

，

以记名投票方式表决通过并形成以下决

议

：

1.

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部分成员的议案

；

大会以累积投票方式逐名表决选举高建军先生

、

许之前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

立董事

（

高建军先生

、

许之前先生简历

，

详见

2010

年

10

月

27

日

《

上海证券报

》

和

《

证券时

报

》）。

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

（

1

）

选举确定高建军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为

：

同意股数

458,438,580

股

，

占有表决权的出席股东所代表股份总数的

100%

；

反对股数

0

股

，

占有表决权的出席股东所代表股份总数的

0%

；

弃权股数

0

股

，

占有

表决权的出席股东所代表股份总数的

0 %

。

（

2

）

选举确定许之前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为

：

同意股数

458,438,580

股

，

占有表决权的出席股东所代表股份总数的

100

%

；

反对股数

0

股

，

占有表决权的出席股东所代表股份总数的

0%

；

弃权股数

0

股

，

占有表决

权的出席股东所代表股份总数的

0%

。

2.

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第四届监事会部分成员的议案

。

大会以投票表决方式选举李占福先生为公司第四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

（

李占福先生

简历

，

详见

2010

年

10

月

27

日

《

上海证券报

》

和

《

证券时报

》）。

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

同意股数

458,438,580

股

，

占有表决权的出席股东所代表股份总数的

100%

；

反对股数

0

股

，

占有表决权的出席股东所代表股份总数的

0%

；

弃权股数

0

股

，

占有表决权的出席股东

所代表股份总数的

0%

。

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现有

8

名监事

，

暂空缺

1

名

。

三

、

律师见证情况

公司聘请上海联合律师事务所曹志龙

、

徐隽文律师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

并出具法律意见

书

。

律师认为

：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

、

召开程序

、

出席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

、

股东大会的表决

程序均符合国家有关法律

、

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

本次股东大会作出的决议合法有效

。

四

、

备查文件

1．

上海大屯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

2．

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

特此公告

。

上海大屯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〇年十一月十二日

A股代码：600508� � � � � � A 股简称：上海能源 编号：临 2010-11

上海大屯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 9 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上海大屯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

9

次会议于

2010

年

11

月

12

日在上海虹

杨宾馆

2

楼会议厅召开

。

会议应到董事

11

人

，

实到

6

人

，

委托出席

5

人

（

其中

：

独立董事刘炯

天先生书面委托独立董事董化礼先生出席并表决

，

独立董事吴跃武先生书面委托独立董事

董化礼先生出席并表决

，

董事杨世权先生书面委托董事高建军先生出席并表决

，

董事许大雄

先生书面委托董事义宝厚先生出席并表决

，

姜华先生书面委托董事许之前先生出席并表

决

），

公司部分监事及高管人员列席了会议

，

符合

《

公司法

》

和

《

公司章程

》

的有关规定

，

公司董

事高建军先生主持会议

。

会议审议并通过以下决议

：

一

、

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

选举董事高建军先生为公司第

四届董事会董事长

；

表决结果

：

同意

11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

公司

4

名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

：

高建军先生担任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

长的程序符合

《

公司法

》、《

公司章程

》

等有关规定

，

同意高建军先生担任公司董事长

。

二

、

审议通过关于调整公司第四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成员的议案

，

调整后的董事会专门

委员会成员如下

：

战略委员会

：

由

5

名董事组成

，

高建军先生担任主任委员

，

贾成炳

、

吴跃武

、

义宝厚和许

大雄

4

位先生任委员

；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

由

5

名董事组成

，

贾成炳先生担任主任委员

，

刘炯天

、

吴跃武

、

高建

军和姜华

4

位先生任委员

；

审计委员会

：

由

5

名董事组成

，

董化礼先生担任主任委员

，

刘炯天

、

吴跃武

、

许之前

、

姚惠

兴

4

位先生任委员

。

表决结果

：

同意

11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

特此公告

。

附件

：

高建军先生简历

上海大屯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〇年十一月十二日

附件

高建军先生简历

高建军先生

，

汉族

，

山东临沂人

，

1958

年

10

月出生

，

研究生学历

，

硕士学位

，

高级工程师

，

享受政府特殊津贴

，

中共党员

。

1978.9-1982.7

，

山东矿业学院采矿工程专业学习

；

1982.7-

1986.11

，

煤炭科学研究总院人事处

、

新技术推广处干部

；

1986.11 1993.12

，

中国统配煤矿总公

司办公厅

、

煤炭部办公厅副处级秘书

；

1993.12 1999.1

，

中煤进出口总公司人事处处长

；

1999.1

2000.3

，

中煤进出口集团公司生产本部本部长

；

2000.3 2003.7

，

中煤进出口集团公司人力资源

部主任

；

2003.7 2004.7

，

中煤能源集团公司人力资源部主任

；

2004.7 2006.9

，

中煤能源集团公

司企业发展总部总经理

；

2005.3 2006.9

，

中煤能源集团公司总经理助理

；

2006.8

至今

，

中国中

煤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

；

2009.9

至今

，

中国中煤能源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委员

；

2010

年

10-

至今

，

大屯煤电

（

集团

）

有限责任公司董事

、

董事长

、

党委副书记

，

2010

年

10-

至今

，

上海大

屯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

。

A股代码：600508� � � � � � A股简称：上海能源 编号：临 2010－12

上海大屯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 8 次会议决议公告

上海大屯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

8

次会议于

2010

年

11

月

12

日上午在上

海虹杨宾馆二楼会议厅召开

。

会议应到监事

8

人

，

实到

5

人

，

委托出席

3

人

（

其中

：

胡敬东监

事书面委托宣卫东监事代为出席并表决

，

王夺穆监事书面委托李崇光监事代为出席并表决

，

高道云监事书面委托刘冬冬监事代为出席并表决

）。

公司监事李占福先生主持本次会议

，

符

合

《

公司法

》

和

《

公司章程

》

的规定

。

会议审议通过以下决议

：

审议通过

《

关于选举公司第四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

选举李占福先生为公司第四届监事会主席

，

任期与公司第四届监事会一致

。

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现有

8

名监事

，

暂空缺

1

名

。

特此公告

。

附件

：

李占福先生简历

上海大屯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二〇一〇年十一月十二日

附件

李占福先生简历

李占福先生

，

汉族

，

河北邯郸人

，

1956

年

7

月出生

，

大学本科学历

，

高级政工师

，

中共党

员

。

1975.12 -1979.06

，

中煤特凿处大钻队队长

、

工区团支部书记

；

1979.06 -1984.02

，

中煤特

凿处地质工区党支部副书记

；

1984.02 -1985.03

，

中煤特凿处纪委监察员

；

1985.03 -1986.08

，

中煤特凿处机修厂党支部书记

；

1986.08 -1995.05

，

中煤特凿处党委组织部干事

、

部长

；

1995.05 -1998.03

，

中煤特凿处政工部部长

、

党委委员

、

纪委委员

；

1998.03 -2002.09

，

中煤第

一建设公司第十工程处纪委书记

、

工会主席

；

2002.09-2005.02

，

中煤第一建设公司第十工程

处党委书记

、

副处长

；

2005.02 -2007.01

，

中煤第一建设公司纪委副书记

、

监察室主任

；

2007.01

-2010.08

中煤黑龙江煤炭化工

（

集团

）

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

、

纪委书记

；

现任大屯煤电

（

集团

）

有限责任公司监事会主席

、

党委副书记

、

纪委书记

。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２７

证券简称：富安娜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０－０５０

深圳市富安娜家居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九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

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深圳市富安娜家居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二届董事

会第九次

（

临时

）

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８

日以邮件方式送达

。

会议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１

日在公司二楼会议室以现场记名投票方式召开

。

应参加

会议的董事

７

名

，

实际参加表决的董事

７

名

。

会议由董事长林国芳先生主

持

。

会议符合

《

公司法

》

和

《

公司章程

》

的规定

，

会议审议并通过如下决议

：

一

、

会议以赞成

７

票

，

反对

０

票

，

弃权

０

票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

〈

防止资

金占用长效机制建立和落实情况的自查报告

〉

的议案

》。

具体内容详见巨

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保荐人平安证券责任有限公司针对此议案已发表核查意见

，

具体内

容详见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特此公告

深圳市富安娜家居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年十一月十一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２７

证券简称：富安娜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０－０５１

深圳市富安娜家居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八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深圳市富安娜家居用品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八次

（

临时

）

会

议通知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８

日以电子邮件形式发出

。

会议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１

日在公司一楼会议室召开

，

本次会议采用现场书面投票表决

，

应参加

表决的监事

３

名

，

实际参加表决的监事

２

名

，

监事伍云华先生由于出差

无法亲自出席

，

委托何雪晴女士代为表决

。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何雪晴女

士主持

。

会议符合

《

公司法

》

和

《

公司章程

》

的规定

，

会议审议并通过如下

决议

：

１

、

会议以赞成

３

票

，

反对

０

票

，

弃权

０

票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

〈

防止资

金占用长效机制建立和落实情况的自查报告

〉

的议案

》。

监事会通过对

《

关于对防止资金占用长效机制建立和落实情况自查

报告

》

核查

，

认为

：

公司已建立了较为完善的内部控制机制并能得到有效

的执行

。

公司不存在以经营性资金占用代替非经营性资金占用

、

为大股东

及其关联方垫付费用

、“

期间占用

、

期末返还

”

以及通过不公允关联交易等

方式变相占用上市公司资金等问题

。

经审阅

，

我们认为

《

关于对防止资金

占用长效机制建立和落实情况自查报告

》

全面

、

客观

、

真实地反映了公司

内部控制机制的建设与执行情况

。

特此公告

。

深圳市富安娜家居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二○一○年十一月十一日

证券代码：002459� � � � � � � � 证券简称：天业通联 公告编号：2010-021

秦皇岛天业通联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和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

、

会议召开情况

1．

召开时间

：

2010

年

11

月

12

日上午

10

：

00

2．

股权登记日

：

2010

年

11

月

8

日

3．

会议召开地点

：

河北省秦皇岛市北戴河海滨安二路

2

号新华假日酒店

。

4．

会议召集人

：

公司董事会

5．

会议主持人

：

董事长朱新生先生

6．

会议召开方式

：

现场投票表决

7．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

《

公司法

》

及相关法律

、

法规和

《

公司章程

》

之规定

。

二

、

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

、

股东代表及股东代理人共计

9

人

，

代表股份

109,492,292

股

，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64.03%

。

公司部分董事

、

监事出席了本次会议

，

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

员和见证律师列席了本次会议

。

三

、

审议议案和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记名股票表决方式表决

，

审议通过如下议案

：

1

、

审议通过了

《

公司章程修正案

》

赞成

109,492,292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100%

；

反对

0

股

，

占

0%

；

弃权

0

股

，

占

0%

。

2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吸收合并秦皇岛通联重工车辆有限公司

，

并由天业通联作为实

施主体承接原募投项目

"

铁路桥梁施工起重运输设备产能扩建项目

"

及

"

研发中心项目

"

的议案

》

赞成

109,492,292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100%

；

反对

0

股

，

占

0%

；

弃权

0

股

，

占

0%

。

四

、

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

律师事务所名称

：

北京市国枫律师事务所

2．

律师名称

：

聂学民

3．

结论性意见

：

贵公司本次会议的通知和召集

、

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

、

规范性文件及贵公司章程

的规定

，

本次会议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以及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

法有效

。

五

、

备查文件

1．2010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北京市国枫律师事务所出具的

《

法律意见书

》

特此公告

。

秦皇岛天业通联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0 年 11 月 12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９８

证券简称：汉缆股份 编号：

２０１０

—

００１

青岛汉缆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青岛汉缆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临时会议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２

日上午

１０

：

００

在公司二楼会议室召开

。

本次会议采用现场会议方式召开

。

本次会议

由公司董事长张思夏先生召集和主持

，

会议通知已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０

日以书面

、

传真等方

式向全体董事发出

。

本次会议应到董事九人

，

实到董事七人

，

张承勤董事因业务原因委托陈沛

云董事出席

，

张立明董事因业务原因委托张思夏董事出席

。

公司监事张论业列席了本次会议

。

本次会议的召集

、

召开符合有关法律

、

行政法规

、

部门规章

、

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

经与会董事认真研究

，

本次会议审议如下议案

：

《

关于签署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议案

》

表决情况

：

同意

９

票

，

反对

０

票

，

弃权

０

票

。

表决结果

：

该议案获通过

。

公司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

２０１０

］

１３９８

号文核准

，

向社会公众发行人民

币普通股

（

Ａ

股

）

５

，

０００

万股

，

发行价格为每股人民币

３６

元

，

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

１

，

８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元

，

扣除发行费用人民币

１２５

，

５９０

，

０００

元后

，

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

１

，

６７４

，

４１０

，

０００

元

。

山东汇德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

日对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的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

，

已出具了

（

２０１０

）

汇所验字第

６－００５

号验资报告

。

根据

《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中小企业板块上市特别规定

》、《

深圳证券交易所

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

及公司

《

募集资金管理制度

》

的相关规定

，

公司与保荐机

构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将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山东路支行

、

上海浦东发

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香港东路支行

、

招商银行青岛分行营业部

、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青岛市北第三支行

、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沙子口支行分别签署募集资金三方

监管协议

，

将五个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所需使用的募集资金存入专户管理

。

待上述募集资金三

方监管协议签署完成后

，

公司将另行公告

。

超募部分的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

公司将尽快安排下次董事会讨论确定

，

届时将另行公告

。

公司拟签署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银行和账户信息如下

：

银行名称 账户信息 募投项目事项

（

金额

：

万元

）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青岛山东路支行

３７１０１９８６７１００５９７８８８８８

超高压交联聚乙烯绝缘智能节能电

缆及附件产品成套生产建设项目

４３０００

万元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青岛香港东路支行

６９０５０１５４５０００００４２５

年产

１

，

５００ｋｍ

海洋系列电缆建设项

目

１４０００

万元

招商银行青岛分行营业部

５３２９０２７７１９１０９９９

年产

２２

，

５００ｔ

特种导线建设项目

１９０００

万元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青岛市北第三支行

３８－０９０８０１０４０００９９８９

高压及超高压电缆工程技术中心建

设项目

５０００

万元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青岛沙子口支行

３８－０９０５０１０４００１１７４２

补充流动资金项目

２００００

万元

备查文件

１．

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董事会决议

；

２．

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

特此公告

青岛汉缆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０ 年１１ 月１２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４０４

证券简称：华意压缩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０－０４０

华意压缩机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减持股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

、

股东减持情况

１

、

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期间

本次减持股份

股数

（

股

）

占总股本比例

（

％

）

海信科龙电器股

份有限公司

集中竞价交易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８

日

—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０

日

３

，

１６５

，

５６３ ０．９７５

大宗交易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１

日

１１

，

２２０

，

０００ ３．４５７

其它方式

－ － －

２

、

股东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

（

股

）

占总股本比例

（

％

）

股数

（

股

）

占总股本比例

（

％

）

海信科龙电器

股份有限公司

无限售条件股

份

４４

，

４６７

，

２５８ １３．７０ ３０

，

０８１

，

６９５ ９．２６８

有限售条件股

份

０ ０ ０ ０

合计

４４

，

４６７

，

２５８ １３．７０ ３０

，

０８１

，

６９５ ９．２６８

二

、

其他相关说明

１

、

本次减持是否违反了

《

上市公司解除限售存量股份转让指导意见

》

等有关规定

：

□

是

√

否

海信科龙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在本次减持中任意

３０

天通过集中竞价交易系统减持

股数均未超过本公司总股份的

１％

。

２

、

本次减持是否遵守了相关法律

、

法规

、

规章

、

业务规则的规定及其在

《

股权分置

改革说明书

》

等文件中所做出的承诺

：

√

是

□

否

三

、

备查文件

海信科龙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出具的

《

知会函

》。

特此公告

。

华意压缩机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０年１１ 月１２日

证券代码：002347� � � � � � 证券简称：泰尔重工 公告编号：2010-38

安徽泰尔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

1.

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

2.

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

一

、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安徽泰尔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于

2010

年

11

月

12

日上

午

9:00

在公司三楼会议室召开

，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

，

董事长邰正彪先生主持

，

会议的召集

、

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

《

公司法

》、《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等法律

、

法

规

、

规范性文件以及

《

公司章程

》

的规定

。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

6

名

，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

58,396,000

股

，

占公司有表决股份权总数的

56.15%

。

公司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

、

保荐代表人及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

议

。

二

、

议案的审议及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记名投票的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

1

、《

关于修改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

同意

58,396,000

股

，

占公司出席会议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反对

0

股

，

占公

司出席会议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弃权

0

股

，

占公司出席会议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0%

。

2

、《

关于修改

<

董事会议事规则

>

的议案

》

同意

58,396,000

股

，

占公司出席会议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反对

0

股

，

占公

司出席会议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弃权

0

股

，

占公司出席会议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0%

。

三

、

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江苏世纪同仁律师事务所的许成宝律师

、

陈晓玲律师到会见证本次股东大会

，

并出

具了法律意见书

，

认为

：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法律

、

法规

、《

上市公司

股东大会规则

》

及

《

公司章程的规定

》，

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

、

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

；

会

议表决程序

、

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

本次股东大会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

四

、

备查文件

1

、

公司

2010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

2

、

江苏世纪同仁律师事务所关于安徽泰尔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第三次临时

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

特此公告

安徽泰尔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年十一月十二日

信息披露

Information Disclos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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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 11月 13日 星期六

证券代码：002149� � � � � � � � 证券简称：西部材料 公告编号：2010-058

西部金属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子公司担保进展情况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

、

担保情况概述

2010

年

4

月

18

日召开的西部金属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或西部材料

）

第

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和

2010

年

5

月

14

日召开的公司

2009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

关

于为控股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

同意为西部钛业有限责任公司提供最高额为

30,000

万元

的融资担保额度

，

担保期限为一年

。

详见

《

关于为控股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

2010-021

），

刊

载于

2010

年

4

月

20

日

《

证券时报

》、《

中国证券报

》

和巨潮资讯网站

www.cninfo.com.cn

。

2010

年

11

月

9

日

，

公司与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安分行签署了

《

保证合

同

》，

合同约定对公司全资子公司西部钛业有限责任公司于

2010

年

11

月

9

日与上海浦东发

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安分行签署

《

流动资金贷款合同

》（

编号

：

72012010280572

）

形成的

1,

000

万元负债提供担保

。

2010

年

11

月

9

日

，

公司与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安分行签署了

《

保证合

同

》，

合同约定对公司全资子公司西部钛业有限责任公司于

2010

年

11

月

9

日与上海浦东发

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安分行签署

《

开立银行承兑汇票协议

》（

编号

：

CD72012010880586

）

形

成的

2,100

万元负债提供担保

。

本次签订的

3,100

万元保证合同在公司

2009

年度股东大会批准的

30,000

万元担保额

度范围内

。

二

、

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

一

）

被担保人

：

西部钛业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

：

西安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泾渭工业园西金路西段

15

号

注册资本

：

9,000

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

：

巨建辉

公司持股比例

：

100%

经营范围

：

钛及钛合金材料

、

不锈钢

、

有色金属及其合金材料的生产

、

加工和销售以及技

术服务

；

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经营

。

截至

2009

年

12

月

31

日

，

西部钛业有限责任公司总资产为

53,637.74

万元

，

总负债为

40,369.57

万元

，

净资产为

13,268.17

万元

，

2009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28,750.12

万元

，

利润总额

1,099.88

万元

，

净利润为

1,131.31

万元

。

三

、

董事会意见

1

、

同意为西部钛业有限责任公司提供最高额为

30,000

元的融资担保额度

，

担保期限为

一年

。

2

、

西部钛业有限责任公司为本公司全资子公司

，

生产经营正常

，

对其担保有利于其生产

经营的进一步发展

。

四

、

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止本公告日

，

公司累计为西部钛业有限责任公司提供担保

23,350

万元

；

截止本公告日

，

公司及子公司累计对外担保

36,850

万元

，

全部是公司为子公司的担保

（

注

：

已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

37,850

万元

，

实际发生担保

36,850

万元

），

占最近一期经审计净

资产的

43.40%

。

无对外逾期担保

。

五

、

备查文件

1

、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

2

、

公司

2009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

3

、

保证合同

。

特此公告

。

西部金属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0 年 11 月 13 日


